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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境
之
華
僑
。
因
無
携
眷
來
居
之
希
里

。
故
不
屮
請
入
一 

得
中
國
内
務
部

具
他
禁
制
•
是
須 

■
有 
一 
眈
擱
及
刷

辱
之
手
續
・
是
要
在
當
地
兩
間
華
字
報
 

登
戴
正
式
脫
離
中
國
國
爲
的
廣
告
" 
由 

少
加
军
大
人
同
意
於
一 
種
移
民
方
針
■ 

使
爲
丈
夫
若
與
其
妻
学
隔
離
■
除
非
彼 

等
入
籍
耳
♦
此
卽
指
本
處
基
人
入
耕
• 

家
敝
要
用
両
年
時
候
。
其
要
旅
居
加
境
 

五
年
方
准
入 g

者
•
則
共
用
七
年
時
候
 

。
鼓
意
見
説
明
應
取
消
歧
視
律
例
之
原
 

-
因
如
下
•ess

例
收
収
準
人
•
及
述
反任

在
聯
自
國
憲

•
②
取
消
酸
例
・
可
以
增
進
友
布
"
及 

扶
助
加
拿
大
。
中
國
♦
印
度
■
及
其
他

亞
細
亞
國
家
間
一

。②
政
治

・
勞
工
婚
体
•
及
著
名
報
紙
均
主
張
取
 

消
之
。③
核
例
小
獨
是
 
一 
種
逆
天
性
的
 

政
策
一
艮
與
所
有
宗
教
仁
慈
"
及
社
會 

福
利
背
逍
而
馳
•
⑤
 
一
九
三
拾
年
诵
過

«
 
例
之
主
要
原
因
。

薬
爲 
證
，

此
點
已
不
復
存
在
一
⑥
俄
國
不
准
加
入 

之
俄
裔
妻
離
俄
來
加
•
加
季
太
已
向
俄
 

阈
抗
議
。
懸
見
書
並
抗
議
卑
詩
省
公
共
 

工
務
例 
一
卑
帥
有
土
地
廳
所
立
關
於
各 

項
租
賃
契
約
之
條
欵
。
以
及
其
他
曲
岸
 

法
律
、
均
因
種
界
之
故
。
而
歧
収
譚
人 

。
該
書
乂
提
議
要
保
證
各
人
有
權
承
買
 

或
租
賃
译
斐
♦
在
各
旅
店
租
得
房
間
。 

入
戲
院
看
戲
•
及
用
任
何
公
共
地
方
• 

無
稲
族
畛
域
之
分
•
上
述
意
見
書
。
係
 

由
域
多
利
■
雲
高
華
。
點
問
頓
。
溫
尼 

辟
•
软
問
頓
。
多
朗
多
■
滿
地
可
。
柯 

京
。Xf

利
福
市
。
伙
偉
林
，
穩
梳
•
頃 

土
頓
•
蘭
頓
、
簽
文
•
古
壁
市
。
及
舞 

市
阻
等
埠
華
僑
團
體
提
呈
 
一厶• 

⑥.
防
止
災
區
偷
牛
新
法 

城
多
利
亞
訊
- 
省
政
府
于
星
期
首
通
過
 

一 
緊
急
法
。
爲 
防
止
水
災
區
盜
H
牛
。 

馬
。
及
其
畜
牲
之
事
，
農
務
局
已
于
昨
 

日
公
佈
有
效
•
所
有
賣
牲
畜
 #
•
須
塡

寫
報
吿
紙
三
份
 

耳
戴
之
號
數
塡
一

其
牲
畜
之
詳
情
及 

一 
張
交
當
地
省
警

。
一 
張
交
拔
土
路
橋
警
跤
其
他
夫
李
沙
 

河
北
之
檢
査
處
。
一
張
交
與
肉
公
司
。 

買
者
須
向
農
人
索
取
賣
照-

本
地
制
牛 

者
。
亦
有
相
似
之
手
續
云
。

/
西
北
特
區
森
林
火
焼 

奧
太
瓦
蜜
。
陸
軍
總
部
發
表
。•
话
北
符
 

別
白
馬
以
南
皎
生
新
森
林
大
火
，
火
鰻 

篇
長
・
唯   

^
餘
存
之
捅
訊
法
是
陸
軍
無
 

綫
之
信
號
。
西
北
公
路
特
別
消
防
隊
從
 

事
施
敕
云
•

e 安
省
北
部
冷
過
冰
點 

多
朗
度
曜
。
安
省
北
部
。
曾
有
短
期
之 

冬
季
氣
候
之
復
臨
。
寒
暑
表
降
至
冰
點
. 

■
實
爲
夏
天
鮮
見
之
象
。
但
因
寒
雨
而
 

殺
森
林
火
勢
•
新
近
無
起
之
報
吿
云
。

本
公
所
謹
訂
七
月
四
日(
星
期
日)
下
午 
一 時 

舉
行
成
立
第
五
週
年
紀
念
慶
典
同
日
下
午
六
時 

假
竹
林
園
設
讓
歡
叙
統
請

美
洲
各
埠
昭
倫
皿
義
公
所
暨
遠
近
昆
仲
姑
婦
屆 

時
賁
臨
助
慶
指
示
禮
一
儀
曷
勝
榮
幸• 

中
華
民
國
卅
七
年
六
月
十
四
日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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淸
盤
大

—

壹
律
平
沽

一
雀

G

」 

準
于
六
月
十
四
號
開
始
平
賣

《
本
藥
房
因
櫻
主
將
舖
重
修
建
築
新
型
現
代
化
計
副
本
藥
房
準
于
七
月
間
聲

作
短
期
停
市
待
至
修
整
费
 

律
平
沽
遠
近
僑
胞
勿
失
良

工
然
後
恢
復
營
業
在
茲
所
有
存
落
各
種
藥
品
一
 

丁 

機 

Phone

 PAcific

 4944

 

= 

萬
福
人
參
精
滋
補
藥
露 

每
樽
十
二
安
士
 

定
價
弍
元
五
毛
 

/ 

現
平
沽
毎
椎
貳
元
 

如
買
三
#

共
銀
五
元
『 

每
打
拾
八
元 

h 

萬
福
補
腎
氣
血
丸 
七
十
五
粒
庄
 

* 

定
價
壹
元
七
毛
五
 

現
平
沽
三
盒
共
三
元
三
F 

活
堅
氏
十
全
大
補
丸 
七
十
五
粒
庄
 

原
價
貳
元
貳
毛
五
 

現
平
沽
毎
標
壹
元
六
五
 

4  

如
買
三
椎
共
跟
四
元
五
毛
 

3

並
有
各
種
樂
品
化
粧
香
品
一 
律
平
沽
 

P  

C
。0
，D
，
不
受 
外
埠
寄
費
貴
客
自
理
▽ 

彈
華
人
介
紹
工
業
事
務
所 
雲
埠
永
年
藥
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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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報
司
理
部
重
要
啓
事

•
潦
水
成
災
。
空
濫
堤
堵
。
詩
丕
亞
與
詩
晏
亞
正
 

猿
寄
往
溫
哥
華
毋
以
東
各
項
報
紙
•
聚
積
本
毋
郵

啟
者
。
相
詩
省
夫
利 

路
。
數
處
小
油
。
因

局
• 
無 
法
呈
閲
。
計 
朿
方
各
埠
，
未
曾
接
到
本
報 
報
紙
。
約
有
數
星
期
之
久
・ 

惟
那
局
近
日
已
找
得
變
诵
辦
法
。
須
先
用
貨
車
、載
運
至

I'm賀
埠
。
然
後
轉
駁
火
 

車
寄
往
各
璋
。
现
下
M

局
已
能
毎
日
照
常
付
寄
•
但
因
轉
駁
多
曆
手
續
。
未
免 

遲
到
。
此
乃
意
外
之
事
。
統
希
閱
者
鑒
諒
。

i
l
^
R
N
N
^
^
N

———
——
—— 

本
園
定
於
是
月
二
十
日
(
星
期
日
)
午
后
九
時
召
開
全
体
會
員
大
會
，
商
討
本 

園
存
廢
或
遷
址
問
顕
，
事
因
業
主
取
囘
樓
業
修
整
，
凡
我
會
員
統
請
屆
時
蒞
會
 

，
解
决
一
切
。
如
不
到
會
者
，
决
議
各
事
，
作
爲
默
認
，
用
特
登
報
通
吿
各
會

員
知
照
。
此
敬
。 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
六
月
十
六
日

囘
寓
休
息
•
會
中
約
一 
百
五 

。
甚
形
疲
倦
。
有
些
人
經
等

一 十
 

了

一
時

等
今

八

喜
市
定
公
園
之
會
堂
表
演
雨
 

钦
救
災
云
•

五
百

2
<
s
亍
也 

另

W

夫
李
沙
河
區
水
災
之
損
失
•
經
呑
地
常 

局
作
約
略
之
統
計
• 
至
少
爲 
一 
干
二
円 

萬
至
一 
千
五
白
萬
元
。 
f.1.? 
未
包
括
道
路 

•
及
幽
基
之
損
失
。
據
調
査
如
下
・㊀
 

紂
二
干
四
百
人
因
，水
災
而
無
衆M
歸
者 

。㊁

三
干
餘
間
昆
宇
馬
房
受
損
壊
。②
 

三
萬
七
干
英
畝
被
流
水
浸
•
一
茁
八
产 

英
畝
被
漏
入
之
水
浸
。
砌
約
損
失
牲
口
 

丁
白
頭
，
安
全
撤
退
牲
口
一
萬
五
干
頭

■
㈤
約
一
百
座
橋
被

云

&三

矛
■•

會
館
會
議
訊 

域
埠
訊
•
此
間
台
山
寧
陽
總
會
館
，
於 

昨
十
二
H
午
后
八
時
•
"
集
全
体
邑
偽
 

會
議
。
到
自
者
極
衆
。
首
由
李
豪
伯
主
 

席
報
吿
•
召
集
開
會
意
旨
♦
書
記
題
樂 

民
宣
讀
冬
方
函
件
•
財
政
李
如
川
報
吿

魔
支
數

數
員
那
雲
章
核
算

數
目
無 

;.((:•
隨
卽
射
論
事
項
•
匚
關
於 

奉
省
水
災
•
難
民
遍
地
。
敕
災
恤
鄰
• 

責
無
旁
貸
•
乃
决
議
捐
欵
弍
百
元
。
託 

財
政
李
如
川
交
賣
路
銀
行
轉
交
西
人
救
 

賑
會
收
•
㊁
關
於
追
查
民W
二
年
七
月 

電
滙
台
山
敕
濟
米
荒
國
幣
三
拾
萬
元
。 

現
接
重
慶
中
行
函
復
•
稱
該
項
賑
欵
於 

同
年
十
月
八
日
經
由
財
部
滙
交
•
候
將 

收
據
攝
影
副
本
寄
館
查
追
云
云
•
②
書 

記
趙
樂
民
•
核
數
員
師
雲
章
。
以
事
歸 

園
。
將
厥
職
吿
辭
• 
卽
席
票
選
李
饒
初
 

君
繼
任
書
記
之
職
，
林
灼
如
君
繼
任
核

圓
滿
解
决
。
主
席
遂
宣
佈

數

。
名 

散

會

，

請
願
公
平
待
遇 

『入
籍
准
挈
眷
來
加
 

柯
京
電
• 
加
拿
大
二
一
萬
五
干
事
僑•
昨 

十
五
R
請
願
得
到
公
平
的
待
遇
。
有
一 

意
見
書
呈
遞
國
會
之
人
權
與
根
本
自
由
 

委
匈
會
。
請
求
廢
除
一
法
律
。
規
定
要 

莘
偽
人
籍
爲
加
寧
大
公
民
。
方
得
挈
眷 

來
加
同
居
。
設
意
見
書
係
由
十
六
個
華
 

人
團
体
所
擬
具
者
•
引
用
孔
子
之
言
・ 

謂
過
而
不
改
。
則
更
有
過
。
書
內
並
稱 

。
華
人
是
許
多
錯
雑
政
策
之
受
害
者
。 

吾
人
請
爾
接
納
吾
等
之
建
議
。
現
在
宜

此
等
洋
謬
。

(
亞
人
須
得
有
公

民
之
身
分
方
許
携
眷
亲
加
。
生
於
歐
洲 

■
南
美
洲
。
及
美
國
之
人
民
•
-
俟
在

本
處
般
立

挈
眷
來
居
•
今 

、
已
是
踏
上
正

人

^
^
 ̂
^
G
k
^
 ̂
M̂
 G
K
^
 ̂
^
G
k
n
y

G
k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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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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飛

往

工

40,

酱

 

痴

G  k

4̂

直
接
通
航 
客
貨
併
載 

舒
適
安
全 
迅
速
便
利 

4  
就
機
近
已
裝
詈
最
新
式
之
舒
適
臥
椅

上

海

 

公

UI D
6.

使
旅
客
在
機
上
可
以
安
眠
而
不
感
疲
催
餐
點
佳
美
招
待
週
一
 

到
下
班
航
期
爲
六
月
十
八
H
及
七
月
九
H
自
三
凡
市
直
飛
- 

遠
東
如
蒙
惠
顧
請
酒
本
處
接
洽
 

丁 

C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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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5  Srockcon  Sr・  San  Francisc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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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lephone

 Yukon

 6

、63940
常
備
大
宗
男
女
內
外
 

衣
裳
，
名
廠
小
衫
， 

中
別
絲
髮
小
衫
，
顧 

繡
鏡
畫
，
絲
巾
梭

13  

，
男
女
徹
，
帽
，
化 

粧
香
品
，
眞
如
唱
碟
 

，
旅
舘
用
衣
，
床
布 

，
枕
袋
，
床 

tn
毡
褥 

，
毛
巾
，
姫
館
用
衣 

，
褸
仔
帷
身
，
侍
女 

影
，
椎
布
，
茶
巾
， 

厨
褲
，
厨
帽
，
大
小 

國
旗
，
百
貨
俱
備
， 

貨
眞
價
實
，
大
小
光 

顧
，
盡
禮
軟
迎
， 

1
雲
毋
欄
幹
公
司
仝
啟

擅
醫
風
濕
爛
脚 

新
舊
各
種
奇
離 

雜
症
脚
筋
脹
曲 

症
及
痔
瘡
等
症 

針
射®
療
全
備 

偷
胞
光
顧
無
任

W
3

紐
奥
緬
匿
加
西
置
舘
，股
於
卑
静
省
本 

斯
瀝
境
，
木
材
繁
.优
之
區
，
配
有
新
式
 

一 
器
具
，
樓
宇
新
建
，
最
適
宜
于
合
伴
經
 

一 
營
，
有
大
利
可
圖
，
娘
部
任
從
祭
核
， 

一 
本
人
志
在
囘
席
，
故
願
將
生
意
出
賣
， 

一 
現
欵
或
銀
期
交
易
任
便
，
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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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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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FE-  

B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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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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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KE,  BC

◎

民
 
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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